


附件2
“实际经营”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在申请《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支持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高端法律服务业集聚的实施办法（修订）》（深前海规 〔2024〕 8号）（以下简称《支持办法》）扶持资金之前，已完全了解并遵守《支持办法》及申报指南中关于“实际经营”的相关规定和说明，并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一、本单位所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单位同意，前海管理局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审核且不予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三、本单位“主要生产经营地点，或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前海合作区，前海合作区内固定生产经营场所面积        平方米。
四、本单位“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前海合作区，申报年度从业人数为      人，在前海合作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从业人数为      人。
五、若违反承诺，本单位全额退还申请获得的资金，并同意将本单位的不良行为信息纳入全市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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